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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決定書 促轉司字第 69 號

當事人：毛卻非 男，依判決書記載，判決時年 37 歲，四川簡陽

人，美頌軍艦少校艦長，中華民國 39 年 2 月 4

日執行死刑

聲請人：毛扶正

關於毛卻非因叛亂案件受海軍總司令部 38 年 12 月 31 日（39）翌宴

字第 30 號刑事有罪判決，經本會重新調查，決定如下：

主 文

毛卻非受海軍總司令部 38 年 12 月 31 日（39）翌宴字第 30 號刑事有

罪判決暨其刑、褫奪公權之宣告，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即促進轉型正

義條例施行之日視為撤銷。

理 由

一、本件聲請意旨

（一）聲請人民國（下同）109 年 9 月 16 日聲請書主張略以：

1. 38 年 10 月 19 日深夜，美頌軍艦於香港深水浦海域被扣，艦

長毛卻非和我們很多士兵被拘禁，押送到臺灣送往鳳山招待所，

又到左營海軍軍法處，我和哥哥毛卻非被關押在不同層樓，我

們被刑求逼供，審判過程中都沒有依照法律程序調查取證，判

決結果也沒有告知家屬，我是一直到後來獄友跟我說，才知道

我哥哥已經被槍斃了，到現在屍骨無存，屍體在哪裡都不知道，

我想知道我哥哥被埋在哪裡。

2. 我哥哥之前在上海曾把值錢的東西換成美金、金條，但被抓後

都沒有了，說是沒收罪人的財產，但其實是搶去、偷走了。我

離開綠島新生訓導處的時候，連衣服都沒得穿等語。

（二）本會向相關機關調閱案卷後，函請聲請人提出補充意見。其於

110 年 11 月 22 日及同年 12 月 8 日以電話與本會聯繫，除重

申上情，其餘主張略以：

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並非海軍出身，很多海軍規矩他都不懂，很

不受大家歡迎，在船上只要不順桂永清的意，就會被抓起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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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發當時，有一群人未經正式流程，半夜就把手無寸鐵的毛卻

非等人抓起來，想先執行再審問。後來將我們送到鳳山的海軍

招待所，這裡並非正式牢房，且一到鳳山招待所，就將我綑綁

關押，甚至將綁繩浸水，以使繩子乾掉後，更縮緊皮膚，直到

離開拿下繩子時，繩早已陷入皮肉內。不清楚毛卻非是否也受

到同樣的綑綁，因他被關在不同地方，連放封時間都不相同。

二、本件調查經過

（一）本會檢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之國家檔案資訊網，查得

該局典藏之「毛卻非等叛亂案」、「叛亂案/毛卻非、張紀君二名

前請先事執行」、「叛亂案/毛卻非張紀君二名擬請提先執行死

刑」等案卷，已包含於該局提供本會之檔案數位檔內。

（二）毛卻非之子毛○雄前於 94 年間向前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

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（以下簡稱補償基金會）申請補

償，經該會認定確有實據，決定不予補償，相關檔卷資料已包

於國家人權博物館提供之補償基金會卷宗數位檔內。

三、毛卻非刑事有罪判決之要旨

海軍總司令部（39）翌晏字第 30 號刑事判決（下稱本案判決）

略以：

（一）美頌軍艦於 38 年 10 月 14 日奉令由廣州航赴香港，裝運衛生

器材返臺灣。同日下午抵香港泊𦩘，翌日，艦長毛卻非往訪前

在本軍服務、業已投匪之楊○活，與其密謀在港換旗投匪，將

美頌軍艦交付匪方。17 日上午，毛卻非於醫官彭竹修寢室內，

將投匪暨以美頌軍艦交付匪方之事，告知彭竹修及槍砲官張紀

君。當時張紀君表示以毛卻非之意見為意見，彭竹修則謂尚待

考慮，但未作反對表示，旋同離艦赴港，於國泰川菜館會晤楊

○活。19 日上午，毛卻非與其妻馬○英赴九龍洪興川菜館復晤

楊○活，一同聚餐後再赴香港，由楊○活交予五星旗大小兩面，

攜帶返艦。晚間，毛卻非於艦長室內草擬宣布投匪之演講稿，

並在艦長室與張紀君商議定翌晨艦上點名之際，召集全體官兵

及艦上乘客，宣布換旗投匪，將美頌軍艦交付叛徒。同日下午，

毛卻非曾分別召見該艦軍士官唐○陶、士兵申○慶、柴○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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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○超及海軍第四軍區司令部派在該艦警衛之陸戰第二師第

一團第一營第三連副連長李○輝等，告以時局不佳，表示將不

返臺灣，徵詢彼等意見，但唐○陶等均未作切實答復，並密將

此事報告該艦輪機長謝○知悉。至午夜約 12 時，謝○等先將

崔乃彬拘禁，並騙取值更士兵王○川之手槍予以拘禁，再將張

紀君予以拘禁，取得槍砲庫鑰匙將武器攜出分給平亂官兵，先

後將毛卻非、彭竹修、毛扶正等拘禁，並於艦長室內搜出五星

旗大小兩面，即分電報告海軍總司令部及第四軍區。

（二）前揭事實訊據毛卻非坦白自陳，核與其自白書所述，及海軍總

司令部第三署第三處偵查情節均屬相符，並有搜獲之匪方五星

旗可證，是其犯罪行為已堪認定。查毛卻非身為艦長，竟於戡

亂緊要關頭作此喪心病狂之舉，若非嚴懲，不足以肅軍紀而振

士氣，故量刑從重。

四、促進轉型正義條例（下稱促轉條例）第 6 條第 3 項第 2 款所稱

「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」，係指同條第 1 項所規定

之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

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」

按「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

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，應予重新調查，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

九條規定，藉以平復司法不法」、「前項之平復司法不法，得以識

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、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

利損害，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等方式為之。」

及「下列案件，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有罪判決者，該有罪判

決暨其刑、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，於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，

並公告之：二、前款以外之案件，經促轉會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

聲請，認屬依本法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者。」促轉

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2 項及第 3 項第 2 款定有明文。

五、毛卻非所受刑事有罪判決，屬威權統治時期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

秩序所為追訴及審判之刑事案件

（一）關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涵，及內含之各項基本原則，司法

院釋字第 499 號解釋理由書中有如下闡釋：「我國憲法雖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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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不可變更之條款，然憲法條文中，諸如：第一條所樹立之民

主共和國原則、第二條國民主權原則、第二章保障人民權利、

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，具有本質之重要性，亦為憲

法基本原則之所在。基於前述規定所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（參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五項及本院釋字第三八一

號解釋），乃現行憲法賴以存立之基礎，凡憲法設置之機關均

有遵守之義務。」此一解釋足為理解本條例所定「自由民主憲

政秩序」概念之參考。

（二）本案判決由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呈報不具公職身分之中國國民

黨總裁蔣中正，且蔣中正亦為意見批示，顯有黨國不分、紊亂

體制，以無國家權力身分之人僭越行使國家權力之情，違反自

由民主憲政秩序

1. 臺灣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繼受中華民國法制，進入中華

民國訓政時期約法（20 年 6 月 1 日公布施行，下稱訓政約法）

體制。訓政約法明文承認中國國民黨在國家體制內，代表國民

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，具有指導監督政府之地位，而於訓政時

期形成黨國體制。嗣中華民國憲法（下稱憲法）於 36 年 12 月

25 日施行，訓政時期結束，進入憲政時期，黨國體制即應隨憲

法施行而結束（司法院釋字第 793 號理由書參照）。

2. 按 19 年 3 月 24 日公布之「陸海空軍審判法」第 36 條規定，

受軍事會審之受審者，若有應處死刑、將官校官及同等軍人應

處徒刑或尉官准尉官及其同等軍人應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者

之情，應由該最高級長官，以訴訟書類連同判決書，呈由總司

令部或軍政海軍部，呈請國民政府核定後，高等軍法會審判決

者，由總司令或軍政部長、海軍部長下宣告判決之命令。然自

37 年 5 月 20 日蔣中正就任憲法施行後首任總統之日起，訓政

時期之國民政府便不再存在，有關呈核「國民政府」之規定即

失所附麗。參照國防部軍法局副局長於 39 年 1 月 16 日呈請國

防部核示內容略以：「依據陸海空軍審判法規定，關於此類案

卷應轉呈國民政府核示，過去因沿襲舊制，仍呈送總統府核示，

其實我政府體制已有變更，上項審判法規定早有修正必要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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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示原依陸海空軍審判法規定應轉呈國民政府之案件，於體制

變更後係轉呈總統府核定。惟訓政時期結束後，威權統治當局

未以憲政為依歸，仍因循舊制，透過呈核制度介入國家司法權

之行使，使司法獨立與權力分立原則嚴重受到破壞。

3. 查本件當事人毛卻非因叛亂案件，於 38 年 12 月 31 日經本案

判決判處死刑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於判決同日密電國防部兼部

長閻錫山，詢問毛卻非等 2 人，可否先事執行以鎮軍心。復於

39 年 1 月 9 日代電檢呈案卷予國防部，請提前核復及准將毛

卻非、張紀君先事執行。然其於同年 1 月 30 日收受國防部回

復前，即於同年 1 月 28 日向「草山總裁」蔣中正報告本案已

檢卷請國防部長准先執行死刑，呈請蔣中正鑒核；蔣中正於同

年 2 月 1 日回復：「悉希俟國防部核示遵行」。嗣國防部核准

後，毛卻非等人於同年 2 月 4 日執行死刑，桂永清亦於同年月

9 日代電總裁蔣中正，告知毛卻非等槍決時間。

4. 然查，蔣中正前已於 38 年 1 月 21 日下野，至 39 年 3 月 1 日

復行視事前，其於中華民國政府體制內，並不具任何公職身分。

而桂永清身為海軍最高軍事長官，將其轄下特定刑事案件尚未

經核定之判決結果及向國防部呈核之內容，請不具公職身分之

特定政黨領袖「鑒核」，後續並呈報受判決人毛卻非等已奉國

防部兼部長核准執行死刑，復於同年 2 月 4 日下午 3 時執行槍

決等執行細節，顯示黨國體制事實上並未隨憲法施行而結束，

公職人員未能辨明黨與國家間的區別，並足徵蔣中正下野期間，

仍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分，介入及主導國家刑罰權之運作與行

使。是以，蔣中正以特定政黨領袖身分向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就

本案處理情形為裁示，顯已僭越行使國家權力，而有黨國不分，

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情。

（三）本案判決認定毛卻非等人構成共同交付船艦未遂罪，係超越

「交付船艦」文字之最大可能界線，違反禁止類推適用原則，

牴觸罪刑法定原則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

1、按斯時懲治叛亂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有左列行為

之一者，處死刑，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一、將要塞、



6

軍港、船艦、橋樑、航空器、鐵道、車輛、軍械彈藥、糧秣、

電信、交通器材、物品或其他軍用場所、建築物、軍需品交付

叛徒或圖利叛徒而毀損或致令不堪使用者。」、同條第 2 項規

定：「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可知懲治叛亂條例所規範之交付

船艦罪，僅處罰既遂犯及未遂犯。另該罪所稱「交付」之核心

構成要件為將船艦移交敵國而使其取得管領或持有，且故意行

為人主觀上須對交付船艦有所認識，並具交付之決意（參盧映

潔，《刑法分則新論》，修訂十三版，107 年 9 月，頁 14 至

頁 16），換言之，若行為人尚未形成將國有船艦移交叛徒之犯

罪決意，則即便有客觀行為，仍不能構成該罪，若法官認為該

行為人之行為階段已達著手，亦應於判決內詳述理由，否則將

構成判決理由不備。

2、依本案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，毛卻非係於商議及撰寫投匪宣

言後之 38 年 10 月 20 日凌晨遭逮捕。惟查，毛卻非於前揭宣

言中記載：「今天的問題需要大家公開的、公正的解決，這是

為全船的安全、這是我的責任，不管我們個人看法為何，我們

應該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、每一個人的自由，但不是侵犯他人

的自由，……請想一想，因此我請諸位留下來，回到老家去、

回到人民群眾的隊伍裡去，回到中國大陸去，參加新民主主義

的中華人民政府，新政府對方的人民一定會給我們最大最熱烈

的歡迎，但諸位當中一定有因種種原因而不同意的，我們現在

用和平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。(一)贊成即時宣布脫離為

少數豪門權貴官僚所把持的國民政府，而參加中華人民政府的

請舉手。(二)反對者請舉手。」等語，可知毛卻非原定於天亮

後向全艦上之船員、家眷及乘客發布宣言並交付表決，再依表

決結果決定投共與否，足認其被捕當時，僅止於擬具宣言，尚

未作成將船艦交付叛徒之決定。此外，毛卻非等雖於艦長室藏

有五星旗兩面，惟持有叛徒之旗幟，與做成懸掛的決定及交付

船艦行為尚屬有別，揆之前揭說明，難認已著手為交付船艦行

為。因此，軍事審判官認定毛卻非謀議及撰寫投匪宣言等行為

構成交付船艦予叛徒罪之未遂犯，顯係超越「交付船艦」文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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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最大可能界線，違反禁止類推適用原則，從而違反罪刑法定

原則。

3、本案軍事審判官未具體敘明科刑時就刑法所定事項審酌之情

形，即判處毛卻非死刑，已屬濫用刑罰裁量權，難謂符合公平

審判原則。

(1) 按以刑罰限制人民基本權利者，係屬不得已之強制措施，具有

最後手段之特性，自應受到嚴格之限制（司法院釋字第 646 號

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司法院釋字第 790 號解釋理由書亦指出：

「法定刑度之高低應與行為所生之危害、行為人責任之輕重

相稱，始符合憲法罪刑相當原則，而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

無違。」可知按量刑之輕重，固屬於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

事項，惟刑事審判之量刑，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，故

法院於科刑時，除須於法定刑之範圍內量定外，亦應受比例原

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，俾符合罪刑相當原則，以使輕重得宜，

罰當其罪，斯亦為比例原則之要求。正因如此，刑法於 24 年

1 月 1 日制定公布時，即於第 57 條明定：科刑時「應」審酌

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該條所列：犯罪之動機、犯罪之目的、犯

罪時所受之刺激、犯罪之手段、犯人之生活狀況、犯人之品行、

犯人之智識程度、犯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、犯罪所生之危險

或損害、犯罪後之態度等 10 款情形，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。

(2) 經查，本案判決理由部分就量刑部分雖記載：「毛卻非身為艦

長，竟於戡亂緊要關頭作此喪心病狂之舉，若非嚴懲，不足亦

以肅軍紀而振士氣，故量刑從重」。惟毛卻非尚未形成將船艦

交付叛徒之決意，已如前述，且參諸投匪宣言之內容：「我們

（國民黨）的失敗就在於不看重人民的力量、忽略了人民的地

位根本沒有使廣大人民群眾得到政府施政的利益」、「經濟上

更不要談了，法幣改金圓再改銀元，終究沒有辦法，為什麼會

這樣」、「今天作戰只是為了保護極少數人的權勢地位和財富，

替他們苟延殘喘、保家當……我們在做看少數豪門權貴的走

狗，我們在做著殺害人民的劊子手，固然我們可以因此升官發

財滿足一個人生活的慾望，但這是有意義的嗎、這是有正義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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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（嗎）」，表達其對於國共戰爭節節敗退、民生物資缺乏及

國幣崩盤的現狀及對國民黨政府統治失敗、權貴腐敗的控訴，

而非一般貪生怕死之投機分子。亦即，毛卻非帶領國艦，面臨

戰爭失利，而陷於繼續履行抗敵義務與保全船艦同袍生命間

之困難選擇，係有國民黨政府統治失敗、權貴腐敗之因素使然，

並非全可歸責於毛卻非。本案判決僅籠統地以「肅軍紀」、「振

士氣」之理由決定處以最重之死刑，而未衡酌刑法第 57 條明

定之量刑因素，如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所生危險等事由，實有濫

用刑罰裁量權之情，已難謂符合公平審判原則。

(3) 綜上可見，本案判決不僅明顯理由不備，亦逾越文義範圍適用

交付船艦未遂罪。特別是懲治叛亂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

第 2 項之法定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未

遂犯至多得減輕其刑；而預備或陰謀犯者，依刑法第 107 條第

3 項規定，法定刑最重為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就其行為著手

與否之認定，出入兩項規定之間，量刑判若雲泥，本案判決理

由就此未置一詞，尤滋刑罰權濫用之疑慮，已嚴重牴觸公平審

判原則，進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。

六、據此，本案判決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，屬

依促轉條例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。該有罪判決暨其

刑、褫奪公權之宣告，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即促轉條例施行之日

視為撤銷。

據上論結，爰依促轉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第 2 款規定，決定如

主文。

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葉虹靈

委員 陳雨凡

王增勇

蔡志偉 Awi Mona

徐偉群

彭仁郁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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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參與海軍總司令部 38 年 12 月 31 日（39）翌晏字第 30 號刑事

有罪判決之相關起訴者、審判者、呈核者、核定者

起訴者 審判者 呈核者 核定者

-- 軍法合議庭

審判長

史元培

審判官

計宇亮、陳書茂

海軍總司令

桂永清

國防部兼部長

閻錫山

※40 年 1 月 29 行政院公布施行「軍事機關審判刑事案件補充辦法」

後，軍事審判制度始採控訴原則，要求案件須經軍事檢察官起訴並蒞

庭執行職務。本案係由海軍總司令部軍法處簽呈詢問，嗣即逕付審判，

因此無起訴檢察官。


